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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關管理規定自外發之日起 3 個工作日
內向海關辦理備案手續。

二、承攬者不得將加工貿易貨物再次

外發

《海關加工貿易貨物監管辦法》第 22
條第 2 款規定，經營企業開展外發加工業
務，不得將加工貿易貨物轉賣給承攬者；

承攬者不得將加工貿易貨物再次外發。

三、承攬者現已無須經海關註冊登

記，經營企業負有監督管理義務

舊法《海關加工貿易貨物監管辦法》

（2008年 1月 14日海關總署令第 168號）
第 3條規定，承攬企業須經海關註冊登記，
具有相應的加工生產能力。

新法《海關加工貿易貨物監管辦法》

（2020 年 12 月 23 日海關總署令第 247
號）第 40 條第 9 項規定，承攬者，是指
與經營企業簽訂加工合同，承接經營企業

委託的外發加工業務的企業或者個人。

新法將「承攬企業」更改為「承攬

者」，關於「承攬者」的用語表述進一步

拓展了外發加工業務的承接範圍，規定了

承攬者既可是企業，也可是個人。經營企

業向海關申請備案就可以辦理外發加工，

對於沒有海關註冊登記的承攬加工公司，

也無需再向海關申請辦理註冊登記。

同辦法第 40 條第 4 項規定，加工貿
易企業，包括經海關註冊登記的經營企業

和加工企業。

壹、  實務問題
廣東省東莞市甲科技有限公司為經海

關註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，並為海關高

級認證企業，該公司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
將加工貿易電子帳冊項下保稅料件貼片電

阻、貼片電容、貼片二級管、IC 等，外
發至同登記於東莞市之乙科技有限公司加

工，但未於同年 3 月 3 日前向海關辦理備
案手續。

乙科技有限公司因本身加工資質與量

能不足，遂將上述保稅料件貼片電阻、貼

片電容、貼片二級管、IC 等，再次外發至
登記於福建省廈門市丙科技有限公司加工。

在大陸現行海關監管政策之下，上述

甲科技有限公司外發加工行為是否有違法

風險？甲科技有限公司是否須對乙科技有

限公司再次外發加工行為，承擔法律責任？

貳、  法源分析
一、  經營企業開展外發加工業務須在

3 日內向海關辦理備案手續

《海關加工貿易貨物監管辦法》1第 40
條第 5 項規定，經營企業，是指負責對外
簽訂加工貿易進出口合同的各類進出口企

業和外商投資企業，以及經批准獲得來料

加工經營許可的對外加工裝配服務公司。

同辦法第 22 條第 1 款規定，經營企
業開展外發加工業務，應當按照外發加工

1 2020 年 12 月 23 日海關總署令第 247 號發布，
2021 年 2 月 1 日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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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辦法第 8 條第 1 款規定，海關可以
對加工貿易企業進行核查，企業應當予以

配合。

經營企業與承攬者為「承攬合同」關

係，《民法典》2第 779 條規定，承攬人在
工作期間，應當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監督檢

驗。經營企業外發加工行為，原材料由經

營企業提供給承攬者進行加工，原材料所

有權仍為經營企業所持有，故原材料滅失

的風險應由經營企業承擔。

承上，海關已無須透過承攬者註冊登

記程序，審核承攬者是否具有相應的加工

生產能力；故經營企業須監督承攬者遵守

海關監管規定，並須就其向海關備案的承

攬者之違法行為負其責任。

參、  案例建議
一、甲科技有限公司違法風險

1  違反海關監管規定責任

⒈ 外發加工未向海關辦理備

案手續

甲科技有限公司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
進行外發加工，未於 3 個工作日內向海關
辦理備案手續，依據《關於加工貿易監管

有關事宜的公告》3第 5 條第 4 項規定，企
業未按規定向海關辦理外發加工手續，或

者實際外發情況與申報情況不一致的，按

2 2020 年 5 月 28 日主席令第 45 號發布，2021 年 1
月 1 日實施。

3 2018 年 8 月 13 日海關總署公告 2018 年第 104 號
發布，2018 年 8 月 13 日實施。

照《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》4 有關規定予

以處罰。

甲科技有限公司外發加工未向海關辦

理備案手續，致使海關不能或者中斷對進

出口貨物實施監管，依據《海關行政處罰

實施條例》第 18 條第 1 款第 8 項規定，
有違反海關監管規定的其他行為，致使海

關不能或者中斷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監管

的，處貨物價值 5% 以上 30% 以下罰款，
有違法所得的，沒收違法所得。

⒉ 承攬者擅自將加工貿易貨

物再次外發連帶責任

企業申請外發加工備案須在手冊有效

期內，通過金關二期加貿管理系統向海關

申報〈外發加工申報表〉，不再向海關申報

外發加工收發貨登記，企業自行留存備查。

4 2004 年 9 月 19 日國務院令第 420 號發布，2004
年 11 月 1 日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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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圖為大陸「國際貿易單一窗口」系統之〈外發加工申報表〉，甲科技有限公司須登

錄乙科技有限公司名稱、社會信用代碼、外發主要貨物等項目，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甲科

技有限公司同意，擅自外發加工，將造成甲科技有限公司實際外發情況與申報情況不一致，

以及中斷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監管，因此，甲科技有限公司有被海關依據《海關行政處

罰實施條例》第 18 條第 1 款第 8 項規定，有違反海關監管規定的其他行為，致使海關不能
或者中斷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監管的，處貨物價值 5% 以上 30% 以下罰款，有違法所得的，
沒收違法所得。

為避免外發加工海關監管貨物滅失、數量短少、記錄不真實或者違法再次外發，經營

企業應不定期查核承攬者儲存之海關監管貨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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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海關認證企業標準扣分風險

《海關認證企業標準（高級認證──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）》5 之認證標準：

二、守法規範
達標

0

不達標

−2

不適用

－

3遵守法律法規  ⒍企業守法
⑴ 1 年內無因違反海關

監管規定被處罰金額

超過 5 萬元的行為。

《海關認證企業標準說明》6 第 3 點關於認證標準的通過條件規定，企業同時符合下列
三個條件並經海關認定的，通過認證：

⒈ 所有賦分標準項均沒有不達標（−2 分）情形；

⒉ 內部控制、貿易安全兩類標準中沒有單一標準項（用 1、2、3 表示）基本達標（−1 分）
超過 3 項的情形；

⒊ 認證標準總分在 95 分（含本數）以上。

《海關註冊登記和備案企業信用管理辦法》7第 19條規定，海關對高級認證企業每 5年
覆核一次。

如甲科技有限公司因乙科技有限公司擅自再次外發，而在覆核前 1 年被海關依據《海
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》處罰超過 5 萬元，依認證標準於企業守法項目可能被判斷不達標扣
2 分，而無法通過高級認證企業之認證標準。

二、  乙科技有限公司違法風險

《海關加工貿易貨物監管辦法》第 40 條第 10 項規定，外發加工，是指經營企業委託
承攬者對加工貿易貨物進行加工，在規定期限內將加工後的產品最終復出口的行為。

同辦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，加工貿易經營企業、加工企業、承攬者應當按照本辦法規
定接受海關監管。

經營企業應當與承攬者簽訂加工合同，且承攬者應當按規定接受海關監管。海關如需

對保稅外發料件貨物實施監管，經營企業與承攬者應予以配合。

5 2021 年 11 月 1 日海關總署公告 2021 年第 88 號發布，2021 年 11 月 1 日實施。

6 2021 年 11 月 1 日海關總署公告 2021 年第 88 號發布，2021 年 11 月 1 日實施。

7 2021 年 9 月 13 日海關總署令 2021 年第 251 號發布，2021 年 11 月 1 日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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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科技有限公司為承攬者，擅自將保

稅料件貼片電阻、貼片電容、貼片二級管、

IC 等，再次外發至丙科技有限公司，已違
反加工承攬者不得將加工貿易貨物再次外

發之規定，致使海關不能或者中斷對進出

口貨物實施監管，依據《海關行政處罰實

施條例》第 18 條第 1 款第 8 項規定，有
違反海關監管規定的其他行為，致使海關

不能或者中斷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監管的，

處貨物價值 5% 以上 30% 以下罰款，有違
法所得的，沒收違法所得。

三、甲、乙科技有限公司應主動向海

關報告其違反海關監管規定的行

為

《海關稽查條例》8 第 26 條第 2 款規
定，與進出口貨物直接有關的企業、單位

主動向海關報告其違反海關監管規定的行

為，並接受海關處理的，應當從輕或者減

輕行政處罰。

甲、乙科技有限公司如發現保稅料

件外發加工過程中出現了違規情事，應

及時採取補救措施，可向當地海關申請

主動披露，及時糾正違規情事，可減輕

行政處罰。◆

8 2022 年 3 月 29 日國務院令第 752 號發布，2022
年 5 月 1 日實施。


